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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WEB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智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21）

自願性公告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由智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旨在讓本公司股東（「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10月21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智
雲曠士有限公司（「該附屬公司」）與Pansemi (Singapore) Pte. Ltd（「Pansemi」）訂立戰
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就雲計算及互聯網流量服務算力的供應及運營
進行合作（「戰略合作」）。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該附屬公司同意優先向Pansemi分批採購或指派指定聯屬人
士向Pansemi分批採購（「採購」）用於其雲計算及互聯網流量服務業務的算力，前
提是條款須與其他服務供應商相若，而Pansemi須將該附屬公司視為戰略核心客
戶，並須優先處理該附屬公司的採購需要。預期採購金額合共將達至30,000,000

港元，且有關服務將於戰略合作協議生效日期起計 24個月期間內向本集團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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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戰略合作將有利於本集團的海外業務拓展，並符合本集團的長遠發
展目標及業務發展策略。透過大批採購算力，本集團將能夠與賣方磋商更佳的
商業條款、減低整體成本，並穩定其基本算力基建的供應，從而使本集團可持
續提供可靠及優質的服務，以及擴展其業務範圍及服務組合。因此，董事認為
戰略合作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PANSEMI集團的資料

Pansemi (Singapore) Pte. Ltd為一家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作為其附屬公
司（統稱「Pansemi集團」）的控股及營運實體。Pansemi集團主要於東南亞從事半導
體及電子貿易業務，包括半導體供應及系統單芯片設計，尤其專攻監控攝像頭
及 IoT解決方案，並透過戰略行業合作夥伴關係進行。Pansemi集團亦是業界知
名算力服務供應商，是「神馬礦機」戰略合作夥伴，並擁有官方全球銷售授權，
已建立穩定的算力服務供應體系並具備顯著的技術優勢。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Pansemi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並無關連。

一般事項

戰略合作協議確立雙方合作的框架及原則。雙方具體的業務合作及合作模式
將經雙方進一步磋商後協定，並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其各自程序取得必要的
批准後，適時另行簽署正式協議。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本公告乃按自願披露基準作出，使公眾了解
本公司的最新業務發展。董事會謹此強調，戰略合作協議所述的戰略合作不一
定會實現。倘項目及╱或戰略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落實，本公司將適時
根據GEM上市規則（如適用）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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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智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繼雄

香港，2025年10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黃繼雄先生、李鍵先生及陳國敏
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洪育苗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伍永亨先
生、陳綺華博士及劉明芳先生。

本公告乃根據GEM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
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
公告所載資料於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內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之「最新
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webx.info 上刊載。


